附件2  湖北省高职“十二五”规划课题的管理办法

1.申报人条件
申报人应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或企业工作经历。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精品课程（群）责任人、专业带头人。

2.申报程序
（1）申报人填写“湖北省高职‘十二五’规划课题立项申请表”（见附件3），并尽快以电子邮件、邮寄等方式返回指定联系人。

（2）长江教育研究院将根据申报教材的具体情况,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评审、论证，入选课题将在长江教育研究院网上及其他相关网站上公布。

（3）凡是入选的课题，出版社与申报人就研制教材签订出版合同，启动教材研制与编写工作。
3.课题经费

   每个课题均有5000—8000元的课题经费资助。通过终审立项的课题，课题负责人需与研究院签订课题协议，经费资助方式按协议规定执行。所提供经费用于课题研究和配套教学资源建设。希望各院校予以配套支持。 

4.教材研制要求

由课题研制的教材，必须紧密围绕职业人才培养目标，深入贯彻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等有关精神，充分反映本次课程研究的成果，紧跟新形势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改革，继承经典教材的优势并勇于创新。

（1）在编写形式上，去掉传统教科书生硬的说教面孔，增加对学生的亲和力。教材要提供丰富的与学生生活、工作有关的背景素材，从学生的已有经验和兴趣出发，让学生亲身体验探索、思考和研究。
（2）在内容上，由浅入深，语言通俗易懂。并积极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培养学生主动的、体验的、发现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并引导教与学良好互动。

（3）编写体例严密，标题层次一致，文字、图表等表述规范。
5. 课题结题及成果推荐
（1）课题结题时，课题组要申请，由长江教育研究院组织专家组进行结题课题评审和鉴定。

（2）由课题研制的教材，可参加长江教育研究院和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学会组织的精品教材评选，精品教材可推荐参加国家精品教材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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